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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11990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称“会计师”）于 2017 年 5 月 4 日

收到《关于对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

询函【2017】第 10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对问询函中，有关需要会计师发

表意见的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问题一】 

报告期内，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因转让高铁轴承业务产生的收益为 9,958

万元。请说明已转让高铁轴承业务涉及的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转让的定价依

据及定价的公允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问题一回复】 

1.转让高铁轴承业务涉及的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定价的

公允性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轴研科技”）于 2016 年完成了高铁

轴承相关业务整体转让。根据《高铁轴承业务整体转让协议》，与高铁轴承业务

相关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按照账面价值转让至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不产生损

益；交割日与高铁轴承业务相关的不含债权债务净资产的交易价款为 14,708.54

万元，转让与高铁轴承业务相关的不含债权债务净资产实现的收益为 9,958.42

万元。 

资产交割日，转让高铁轴承业务涉及的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转让的定价依

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出售价值 处置收益 转让的定价依据 

应收账款 1.24 1.24   账面价值 

存货 282.74 431.45 148.71 评估价值 

固定资产 4,467.38 4,320.54 -146.84 评估价值 

无形资产 -- 9,956.55 9,956.55 评估价值 

资产合计 4,751.36 14,709.78 9,95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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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高铁轴承业务所涉债权债务在交割日按照账面价值转让至中浙高铁轴

承有限公司，所涉不含债权债务资产定价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为本次交易目的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6]第 1228 号”《资产评估报

告》的评估结果 14,973.64 万元为基础（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以交

割日实际交割的资产确定转让价值。 

评估师对于上述转让业务涉及的各项资产所采取的评估方法及评估方法选

取的原因如下： 

（1）存货 

1）原材料 

本次委估的原材料系企业为生产购入的特种钢材。 

通过核实评估基准日的钢材发货方的报价，并加计运杂费等合理费用，按此

确定评估基准日钢材的评估单价。以基准日实际库存数量乘以评估单价计算评估

值。 

2）在用周转材料 

在用周转材料账面值主要为车间辅助生产工具等。 

评估人员对在用周转材料账面进行了现场查看，核实在用周转材料的实际数

量、使用情况及其新旧程度。本次按清查盘点结果，以评估基准日实际数量、市

场价格和成新率相乘得出评估值。 

（2）固定资产—设备类资产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委估设备

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3）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依据无形资产评估的操作规范，技术评估按其使用前提条件、评估的具体情

况，可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场法。 

一般而言，技术研制开发的成本，往往与技术价值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由

于评估对象是经历了数年不断贡献的结果，且是交叉研究中的产物，加之管理上

的原因，研制的成本难以核算，无法从成本途径对它们进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

未采用成本法。 

另外，由于专利技术的独占性，一般也不易从市场交易中选择参照物，故也

不适用市场法。 

因此，本次评估从收益途径进行评估，采用收益法。 

会计师获取了评估师的评估报告，认为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国家有关

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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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资产评估法定和必要的程序，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对轴研科技拟向中浙

高铁轴承有限公司转让高铁及轨道交通轴承产业化项目所涉及的相关资产的评

估后的价值为 14,973.64 万元。 

同时，会计师对评估的各项明细资产的评估底稿及评估明细表实施了复核，

未发现不合理及计算错误之处。 

评估基准日，上述转让业务涉及的各项资产账面价值及评估价值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存货 302.94 452.67 149.73 49.43 

固定资产 4,711.26 4,564.42 -146.84 -3.12 

无形资产 -- 9,956.55 9,956.55 -- 

合计 5,014.20 14,973.64 9,959.44 198.62 

2016 年 11 月 15 日，轴研科技将拟转让高铁轴承业务涉及的各项资产（债

权债务除外）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2016 年 12 月 16 日，中浙高铁

轴承有限公司进行了摘牌，并由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

此次转让所涉底价为 14,973.64 万元，与评估值一致。交易方式为协议转让，转

让价款一次付清。 

2016 年 12 月 22 日，轴研科技与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签订了《高铁轴承

业务整体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的转让方式为：1.根据国有企业资产转让相关规

定，本协议项下所涉资产（不含债权债务）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按其交易规则以公

开挂牌交易方式进行转让；2. 与高铁轴承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将在交割日按照

账面价值转让给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并由双方进行调账。协议约定的转让价

款及付款方式为：1.本协议项下所涉资产（不含债权债务）的定价以中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事务所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6]第 1228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14,973.64 万元）为基础，最终根据北京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结果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交割日审计报

告确定；2.与高铁轴承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的转让价格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交割日审计报告为准；3.本条约定的款项由乙方以现金转账

方式于交割日之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2016 年 12 月 26 日，轴研科技收到由北

京产权交易所转账的资产转让金额 14,973.64 万元。 

综上，会计师认为轴研科技依据实际交割的资产账面价值并结合评估值进行

交易价格的确认，定价客观、公允，并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转让

程序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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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由于转让标的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高铁轴承业务相关人员及业

务对应的债权债务。转让设备主要承担轴承零件热处理后的所有磨加工工序和装

配检查工序，能够组建成一条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生产线；转让业务的相关人员

能够运用上述设备、根据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等技术组织生产，具备加工处理的

能力。因此轴研科技认为该交易符合业务出售的条件，可以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投资方向联营、合营企业出售业务，取

得的对价与业务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全额计入当期损益”进行账务处理，将

上述转让利得 9,958.42 万元全额计入 2016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十一章“企业合并”（P309）规定，

有关资产、负债的组合要形成一项业务，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1）投入，指原

材料、人工、必要的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以及构成生产能力的机器设备等其他长

期资产的投入；（2）加工处理过程，指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运营过程，能够组

织投入形成产出；（3）产出，如生产出产成品，或是通过为其他部门提供服务来

降低企业整体的运行成本等其他带来经济利益的方式，该组合能够独立计算其成

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直接为投资者等提供股利、更低的成本或其他经济利益

等形式的回报。有关资产或资产、负债的组合要构成一项业务，不一定要同时具

备上述三个要素，具备投入和加工处理过程两个要素即可认为构成一项业务。 

会计师认为，轴研科技转让的标的设备能够组建成一条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

生产线，因此具备投入要素；相关人员能够运用上述设备、转让涉及的 21 项专

利及 1 项专有技术、根据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等组织生产，因此具备加工处理过

程要素。所以，整体转让高铁轴承相关业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第二十一章“企业合并”（P309）对业务的定义，可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投资方向联营、合营企业出售业务，取得的对

价与业务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全额计入当期损益”处理，将整体转让高铁轴

承相关业务利得 9,958.42 万元全额计入 2016 年度损益。 

 

【问题二】 

你公司报告期因工程停建对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项目、年产 790 万

套低噪音轴承生产设施建设项目分别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523万元、521万元。

请说明： 

（1）上述项目实施进展以及已实现效益情况、工程累计已投入金额及进度、

工程停建的原因、工程停建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以及在建工程减值计

提的评估计算过程及计提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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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上述项目外，其他重要在建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是否符合预期，并

结合项目投入情况、预计实现效益情况等评估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在建工程减

值计提是否充分； 

（3）请年审会计师就在建工程减值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发表意见。 

 

【问题二答复】 

1. 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项目、年产 790 万套低噪音轴承生产设施

建设项目减值准备计提依据及计提的充分性。 

由于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项目、年产 790 万套低噪音轴承生产设施

建设项目为轴研科技子公司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的在建项目，2016 年基本处

于停建状态。2017 年 2 月 15 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在建工程项

目出具了报告号为中联评报字【2017】第 143 号资产评估报告。上述两个在建工

程项目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7,356.42 万元（评估假设

为资金来源方式为借款），2016 年 12 月 31 日，子公司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列

示的账面价值为 8,401.18 万元，轴研科技合并层面列示的账面价值为 8,359.08

万元（合并层面扣除了子公司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予以资本化的轴研科技自有

资金利息 42.10 万元），轴研科技依据评估减值金额对上述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

备 1,044.76 万元。 

报告期，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进展 
已实现

效益 

工程累计已

投入金额 

在建工程

科目期末

余额 

进 

度 

工程停建的

原因 

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

产线项目 

已完成厂房主体钢构

建设，部分设备已采

购。目前处于暂停建

设状态。 

尚 未 建

成，未实

现效益 

6,685.72 4,383.29 53.03% 
因市场环境

变化，暂缓

实施 
年产 790万套低噪音轴承

生产设施建设项目 

已完成厂房主体钢构

建设，目前处于暂停

建设状态。 

尚 未 建

成，未实

现效益 

4,189.32 3,975.79 34.12% 

轴研科技在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原有目的已无法达成的情况下，

暂缓项目建设，后续轴研科技将根据当前条件重新审慎、科学论证项目的可行方

案，在将新方案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评估师采用成本法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评估。会计师获取了评估底稿，对评

估过程实施了复核。 

过程中，由于设备价格波动不大，所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基本

反映了相关设备的购建成本，评估师在此基础上考虑资金成本确定评估值，无不

合理之处，我们对评估所采取的账面价值实施了复核，无计算错误之处。 

过程中，由于在建工程开工时间距离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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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长，工程造价成本发生了变化，评估师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对账面价值进行调

整，使之符合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考

虑资金成本确定评估值，无不合理之处，我们对评估所采取的土建工程的账面价

值进行了复核，无计算错误之处。 

评估价值既充分考虑委估在建项目自开工日至评估基准日的材料价格、机械

使用费和人工费的价格波动对委估在建工程市场价值的影响，也充分体现了在建

项目在评估基准日下的资金成本与子公司阜阳轴研轴承有限公司实际在建项目

专项借款的利息支出的差异。所采用的评估方法符合《资产评估准则》和《企业

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的要求，所采用的评估参数符合市场情况，符合评估行

业惯例。评估结果能够充分、客观地反映委估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 

会计师认为轴研科技依据评估结果对在建工程项目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 

 

2.其他重要在建工程项目减值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其充分性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 
是否符合

预期 

项目累计

投入 

在建工程科

目期末余额 

计提

减值 

减值准备

计提依据 

年产 50 万套高性

能离合器轴承产业

化项目 

厂房已基本建成，但由于公共排

水问题和供电问题尚未完全解

决，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缓于预期 9,385.43 9,073.94 
未计

提 

后续持有

意图及预

期收益 

轴承基础研发条件

建设 

设备采购款，于项目整体完工时

整体验收转固 
是 11,362..37 9,051.37 

未计

提 资产负债

表日设备

的市场 

价格 

大型数控机床电主

轴及精密轴承产业

化 

厂房已建成转固，项目相关的已

达到可使用状态的设备已转固，

期末余额为在安装和在调试的设

备 

是 16,889.11 2,786.01 
未计

提 

对于上述项目，会计师获取了相关明细账、入账原始凭证及可研报告、初步

设计、概预算和预决算等资料，查看了在建工程的实物，与项目工程技术人员等

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确保在建工程项目进度，实际支付情况、设备的到货及使

用情况与账面相符。同时会计师结合轴研科技对相关项目的后续持有意图，预计

投入使用情况，判断相关在建工程项目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1）年产 50 万套高性能离合器轴承产业化项目 

项目建设进程缓于原计划，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该项目所在

的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受到了一定影响，在此背景下，公司放缓了该项目的

建设速度。该在建工程项目 2016 年期末余额为 9,073.94 万元，主要为厂房建设

相关支出。厂房已基本建成，但由于公共排水问题和供电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尚

未达到可使用状态。该厂房建筑质量合格，在排水和供电等公共实施到位后就可

正常使用，未偏离预定使用用途，且不存在迹象表明该项目无法实现项目可研报

告的预测收益。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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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轴承基础研发条件建设 

该项目为轴研科技向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申请立项的项目，投资不超过 2.0

亿元，用于设施建设及设备采购，主要围绕特种轴承仿真设计、工艺研究、轴承

材料分析评价、特种轴承研制、特种轴承试验等开展条件建设，构建柔性加工试

制与检测系统，为特种轴承的研制生产提供保障条件和技术支持。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在建工程项目余额为 9,051.37 万元，系设备采购款

以及为使这些设备达到可使用状态所支出的金额，将于项目整体验收时转入固定

资产，该项目涉及的设备多为国外采购的高精尖设备，设备价格波动不大，所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基本反映了相关设备的购建成本，不存在减值迹

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3）大型数控机床电主轴及精密轴承产业化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在建工程项目的余额为 2,786.01 万元，主要为因在

安装、在调试等原因而在未转固的设备。设备价格波动不大，所以账面价值基本

反映了相关设备的购建成本。资产负债表日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该在建工程项目对应的设备预计于 2017 年完成转固。 

会计师认为上述项目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问题五】 

报告期末，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为 1,075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以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问题五回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十三条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

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资产负债表日，轴研科技依据未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轴研科技 2016 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为 1,074.94 万元，具体明细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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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 

未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

的可抵扣暂

时性 

差异 

以抵消

后净额

列示的

递延所

得税资

产的可

抵扣暂

时性 

差异 

未确认

递延所

得税负

债的应

纳税暂

时性 

差异 

已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

的可抵扣暂

时性 

差异 

税率 

递延所

得税 

资产 

原因说明 

轴研科技    20,867.48 15% 3,130.12 按照适用税率计提 

洛阳轴研科工

有限公司 
   98.72 25% 24.68 按照适用税率计提 

洛阳轴研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 
1,044.91    25%  

因连续亏损不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洛阳轴承研究

所有限公司 
2,822.82 5,761.08 5,761.08  15%  

选取以抵消后的净值列示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

得税负债，因连续亏损，

不确认差额对应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阜阳轴研轴承

有限公司 
1,736.59    25%  

因连续亏损不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阜阳轴承有限

公司 
2,984.48    25%  

因连续亏损不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山东洛轴所轴

承研究院有限

公司 

0.08    25%  

新成立公司未来能取得用

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尚不确定，不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抵消数 -718.30  
 

-13,865.69  -2,079.86   

合并数 7,870.58 5,761.08 5,761.08 7,100.51  1,074.94   

会计师认为轴研科技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

—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郭健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娅丽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